
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转发省医疗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落实第二批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

各区市医疗保障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管

局，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济发展局（工业

和信息化局）、社会事务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南海新区

党群与人力资源部、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局、社会事务管理

局、综合监管执法局，各有关医疗机构：

现将省医疗保障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员

威医保发〔2020〕23号

会、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落实第

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鲁医保发

〔2020〕25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

执行。

一、精心做好中选结果落地前准备工作。全市所有公立医

疗机构和驻威军队医疗机构全部参加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和使用工作，鼓励医保定点协议民营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

自愿参加。各区市医保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抓紧做好合

同签约、医保基金预付、培训宣传等工作，确保4月15日起在

我市全面启动实施第二批集中采购中选结果。

二、严格落实采购和使用相关政策规定。各有关医疗机构

要准确、全面理解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政策，严格执

行网上采购、落实约定用量、配备使用、确认收货、药款结算

等规定，确保落实政策不搞变通、不打折扣。要保证优先使用

中选药品，确保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中选药品，同时要做好中

选药品的平稳替换，精准施策，不搞“一刀切”。首轮集中采

购25种中选药品仍执行“采购周期内每年采购中选药品使用量

不得低于非中选药品采购量”的规定。要严格按照“从中选药

品交货验收之日起至第二个月末完成支付药款”的要求，及时

支付集中带量采购货款。

三、强化工作保障和部门协调配合。各区市医保相关部门

要建立中选药品供应情况监测机制，广泛利用微信工作群等方

式，每周至少一次对辖区内医疗机构中选药品供应情况进行调

度分析，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并反馈市医保

局。要建立每季度一次集中排查的日常监管机制，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监督医疗机构及时回款，帮助企业加快回笼资金，服

务企业复工复产。要强化协议管理和考核，将中选药品采购、

回款等情况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并将协议执行情况和

考核结果与医保基金支付挂钩。

各区市医保、工信、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要高度重

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加强信息对接和分工协

作，严格履行中选药品供应、采购配送、配备使用、质量监督

管理等职责。要密切跟踪政策执行情况，对执行过程中遇到的

新情况、新问题，要迅速应对、及时解决，确保政策平稳落

地。要广泛宣传解读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的政策

要求和重要意义，加强舆情监测，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

好改革氛围。

        

  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4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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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济发展局（工业

和信息化局）、社会事务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南海新区

党群与人力资源部、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局、社会事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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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鲁医保发

〔2020〕25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

执行。

一、精心做好中选结果落地前准备工作。全市所有公立医

疗机构和驻威军队医疗机构全部参加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和使用工作，鼓励医保定点协议民营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

自愿参加。各区市医保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抓紧做好合

同签约、医保基金预付、培训宣传等工作，确保4月15日起在

我市全面启动实施第二批集中采购中选结果。

二、严格落实采购和使用相关政策规定。各有关医疗机构

要准确、全面理解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政策，严格执

行网上采购、落实约定用量、配备使用、确认收货、药款结算

等规定，确保落实政策不搞变通、不打折扣。要保证优先使用

中选药品，确保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中选药品，同时要做好中

选药品的平稳替换，精准施策，不搞“一刀切”。首轮集中采

购25种中选药品仍执行“采购周期内每年采购中选药品使用量

不得低于非中选药品采购量”的规定。要严格按照“从中选药

品交货验收之日起至第二个月末完成支付药款”的要求，及时

支付集中带量采购货款。

三、强化工作保障和部门协调配合。各区市医保相关部门

要建立中选药品供应情况监测机制，广泛利用微信工作群等方

式，每周至少一次对辖区内医疗机构中选药品供应情况进行调

度分析，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并反馈市医保

局。要建立每季度一次集中排查的日常监管机制，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监督医疗机构及时回款，帮助企业加快回笼资金，服

务企业复工复产。要强化协议管理和考核，将中选药品采购、

回款等情况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并将协议执行情况和

考核结果与医保基金支付挂钩。

各区市医保、工信、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要高度重

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加强信息对接和分工协

作，严格履行中选药品供应、采购配送、配备使用、质量监督

管理等职责。要密切跟踪政策执行情况，对执行过程中遇到的

新情况、新问题，要迅速应对、及时解决，确保政策平稳落

地。要广泛宣传解读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的政策

要求和重要意义，加强舆情监测，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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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医疗保障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卫生健康局、市场监管

局，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济发展局（工业

和信息化局）、社会事务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南海新区

党群与人力资源部、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局、社会事务管理

局、综合监管执法局，各有关医疗机构：

现将省医疗保障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落实第

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鲁医保发

〔2020〕25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

执行。

一、精心做好中选结果落地前准备工作。全市所有公立医

疗机构和驻威军队医疗机构全部参加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和使用工作，鼓励医保定点协议民营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

自愿参加。各区市医保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抓紧做好合

同签约、医保基金预付、培训宣传等工作，确保4月15日起在

我市全面启动实施第二批集中采购中选结果。

二、严格落实采购和使用相关政策规定。各有关医疗机构

要准确、全面理解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政策，严格执

行网上采购、落实约定用量、配备使用、确认收货、药款结算

等规定，确保落实政策不搞变通、不打折扣。要保证优先使用

中选药品，确保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中选药品，同时要做好中

选药品的平稳替换，精准施策，不搞“一刀切”。首轮集中采

购25种中选药品仍执行“采购周期内每年采购中选药品使用量

不得低于非中选药品采购量”的规定。要严格按照“从中选药

品交货验收之日起至第二个月末完成支付药款”的要求，及时

支付集中带量采购货款。

三、强化工作保障和部门协调配合。各区市医保相关部门

要建立中选药品供应情况监测机制，广泛利用微信工作群等方

式，每周至少一次对辖区内医疗机构中选药品供应情况进行调

度分析，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并反馈市医保

局。要建立每季度一次集中排查的日常监管机制，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监督医疗机构及时回款，帮助企业加快回笼资金，服

务企业复工复产。要强化协议管理和考核，将中选药品采购、

回款等情况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并将协议执行情况和

考核结果与医保基金支付挂钩。

各区市医保、工信、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要高度重

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加强信息对接和分工协

作，严格履行中选药品供应、采购配送、配备使用、质量监督

管理等职责。要密切跟踪政策执行情况，对执行过程中遇到的

新情况、新问题，要迅速应对、及时解决，确保政策平稳落

地。要广泛宣传解读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的政策

要求和重要意义，加强舆情监测，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

好改革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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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济发展局（工业

和信息化局）、社会事务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南海新区

党群与人力资源部、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局、社会事务管理

局、综合监管执法局，各有关医疗机构：

现将省医疗保障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落实第

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鲁医保发

〔2020〕25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

执行。

一、精心做好中选结果落地前准备工作。全市所有公立医

疗机构和驻威军队医疗机构全部参加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和使用工作，鼓励医保定点协议民营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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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网上采购、落实约定用量、配备使用、确认收货、药款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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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药品，确保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中选药品，同时要做好中

选药品的平稳替换，精准施策，不搞“一刀切”。首轮集中采

购25种中选药品仍执行“采购周期内每年采购中选药品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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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情况、新问题，要迅速应对、及时解决，确保政策平稳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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